
法規名稱：臺北市營造業抽查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9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2年 9月 25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0232970500號令修正發布第 1、

2、5條條文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營造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規

定，實施營造業與專任工程人員之受聘及執業情形抽查工作，特訂定本辦法

。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第 3 條

本辦法之適用範圍為在本市辦理營造業登記之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營造業。

第 4 條

主管機關執行抽查時，營造業應檢具其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之相關證明文

件、財務狀況、資本額及承攬工程手冊內容以供抽查人員核對。

前項所稱相關證明文件，包含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員之身分證影本、營造業

登記證書、專任工程人員受聘同意書、專任工程人員之資格證明書、最近之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訂定之專任工程人員工作紀錄表、

勞保投保資料及薪資所得資料。

第 5 條

營造業名稱、類別、營業地址、業務項目、組織性質、資本額、負責人或專

任工程人員等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二個月內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並換領營造業登記證書。

主管機關得於抽查時要求營造業出具相關文件以供抽查是否符合前項規定。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依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處理。

第 6 條



主管機關每年抽查以四次為原則，必要時，得隨時抽查。

營造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優先抽查之：

一  經各機關、團體或人民移送、函告、檢舉等疑似有違法情事。

二  前次抽查未依規定提供專任工程人員相關文件。

三  於本市申請建造執照或承攬公共工程有案。

四  該年度曾辦理各項變更登記業務。

第 7 條

營造業拒絕、妨礙或規避抽查者，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處理

。

營造業經抽查後，如不符規定者，由主管機關列舉事由限期補正，逾期未補

正者，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處理，並記載於承攬工程手冊。

第 8 條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經查核有違反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情形時，移送臺北市

營造業審議委員會處理。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